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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倘屬股份之聯名持有人，則任何一名該等持有人均有權親身或委派受委代表就有關
股份於股東特別大會表決，猶如彼為唯一有權表決者，惟倘超過一名該等聯名持有
人親身或委派受委代表出席股東特別大會，則上述人士當中僅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
就有關股份排名首位者方有權就有關股份表決。

4. 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，本公司股東仍可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表決，
於該情況下代表委任表格將視作已撤銷論。

5. 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，於股東特別大會就所有決議案之表決須以按股數
投票方式進行。




